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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46007598  
主旨：「教師請假規則」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8日以臺教人（三）字第  
1144203364A號令修正發布，茲檢送教育部原函（含附件）影本1份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蘭州國中 蘭州國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涂睦蘭 送陳/會 114/10/15 16:25:09  
擬：     
一、有關「教師請假規則」其中教師請身心調適假期間，所遺課務應由學校支付代課鐘  
點費說明，敬會教務處(教學組)及相關處室知悉。     
二、陳閱後公告,文存參。   

2.蘭州國中 蘭州國中各組室 輔導主任 鄭廸文 會畢 114/10/15 16:55:41  
    
3.蘭州國中 蘭州國中各組室 學務主任 張雅雯 會畢 114/10/16 09:39:22  
    
4.蘭州國中 蘭州國中各組室 會計主任 黃綉媛 會畢 114/10/16 11:44:36  
    
5.蘭州國中 蘭州國中各組室 教學組長 簡百育 會畢 114/10/16 12:04:10  
    
6.蘭州國中 蘭州國中各組室 總務主任 簡聰敏 會畢 114/10/16 12:06:05  
    
7.蘭州國中 蘭州國中各組室 教務主任 許詩彥 會畢 114/10/16 18:44:17  
    


